近年发生的诉讼及仲裁情况及企业信誉情况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3.5.5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 
说明：
1. 近三年发生的诉讼和仲裁情况，包括近年来投标人已败诉的与履行技术服务合同有关的案件，以及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可能对投标人未来的履约能力构成重大影响的案件。
2. 投标人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 投标人和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未被人民法院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4. 未被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www.cnpcbidding.com)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